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南全字第37號

聲  請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黃宇蓮  

相  對  人    森耕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人  許振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許志榮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0萬元或同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為相對人供擔

保後，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3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

押。

相對人以新臺幣30萬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假

扣押。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連帶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森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耕公

司）邀同相對人許振竤、許志榮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1

年7月12日向聲請人辦理微型企業貸款，借款新臺幣（下

同）50萬元，約定借款期自111年7月12日起至116年7月12日

止，依約應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相對人迄至113年4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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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尚積欠本金330,891元。相對人未依約繳納113年4月

應繳本金及利息，經電洽相對人許振竤，雖多次承諾會盡快

繳款，然迄未繳納，嗣再撥打電話予相對人，其等手機均無

人接聽並轉語音信箱而失聯，經聲請人實地訪查，相對人森

耕公司已無營業之情形，聲請人亦於113年6月4日寄出催告

函，相對人迄未繳納積欠款項。另依據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之聯徵資料，顯示相對人森耕公司

所負主債務約1,067仟元，相對人許振竤所負主債務含動產

擔保約4,558仟元，且曾有授信異常紀錄，於星展（台灣）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積欠之信用卡消費款已有全額未繳紀

錄，相對人許志榮所負主債務含動產擔保約34,553仟元，從

債務約9,546仟元，然相對人森耕公司資本額僅100仟元，顯

然財務狀況惡化，已不足清償其所負債務。又相對人森耕公

司已停止營業，相對人許振竤、許志榮均失聯，聲請人就本

案借款並未徵提任何不動產設定抵押為擔保，若不即時實施

假扣押，日後債權恐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保

全將來執行起見，聲請人願供相當有價證券為擔保，以代假

扣押原因之釋明，為此聲請假扣押等語。並聲明：請准聲請

人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為擔保後，將相對人所有財產在30萬

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又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

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

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

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所謂假扣押

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

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

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或經債權人催告後仍斷然拒絕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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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

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

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等是，即最高法院10

5年度台抗字第576號、105年度台抗字第742號民事裁定均同

此見解。

三、經查：

（一）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系爭消費借貸

請求，業已提出貸款契約書（理財貸款業務－小/微型企

業）、授信明細查詢單各1件為證，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

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本案請求，已盡釋明之責。

（二）又就本件假扣押之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其多次以電話或

發函催告相對人後，相對人已經失聯，且迄未清償系爭借

款本息，經聲請人至相對人森耕公司營業場所實地訪查

後，發現已無營業情形，且相對人財務狀況惡化，積欠如

聲請人前開所述之債務無法清償等情，亦據聲請人提出催

告函暨視為到期通知函及其回執、聯徵中心聯徵資料各3

件、不良授信催收紀錄表、相對人森耕公司之經濟部商工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各1件，可認聲請人之本案請求即使勝

訴後，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是聲請人

之主張尚非無據。本院雖認其釋明尚有不足，惟聲請人既

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應可補其釋明之不足，爰

酌定如主文所示相當之擔保金額，命聲請人供擔保後准於

相對人之財產在3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並准相對人提

供擔保得免為或撤銷該假扣押。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第527條、第95條、第85條第2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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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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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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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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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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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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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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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南全字第37號
聲  請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黃宇蓮  
相  對  人    森耕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許振竤  




              許志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0萬元或同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3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
相對人以新臺幣30萬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連帶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森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耕公司）邀同相對人許振竤、許志榮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1年7月12日向聲請人辦理微型企業貸款，借款新臺幣（下同）50萬元，約定借款期自111年7月12日起至116年7月12日止，依約應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相對人迄至113年4月12日止，尚積欠本金330,891元。相對人未依約繳納113年4月應繳本金及利息，經電洽相對人許振竤，雖多次承諾會盡快繳款，然迄未繳納，嗣再撥打電話予相對人，其等手機均無人接聽並轉語音信箱而失聯，經聲請人實地訪查，相對人森耕公司已無營業之情形，聲請人亦於113年6月4日寄出催告函，相對人迄未繳納積欠款項。另依據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之聯徵資料，顯示相對人森耕公司所負主債務約1,067仟元，相對人許振竤所負主債務含動產擔保約4,558仟元，且曾有授信異常紀錄，於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積欠之信用卡消費款已有全額未繳紀錄，相對人許志榮所負主債務含動產擔保約34,553仟元，從債務約9,546仟元，然相對人森耕公司資本額僅100仟元，顯然財務狀況惡化，已不足清償其所負債務。又相對人森耕公司已停止營業，相對人許振竤、許志榮均失聯，聲請人就本案借款並未徵提任何不動產設定抵押為擔保，若不即時實施假扣押，日後債權恐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保全將來執行起見，聲請人願供相當有價證券為擔保，以代假扣押原因之釋明，為此聲請假扣押等語。並聲明：請准聲請人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為擔保後，將相對人所有財產在30萬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又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或經債權人催告後仍斷然拒絕給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等是，即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576號、105年度台抗字第742號民事裁定均同此見解。
三、經查：
（一）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系爭消費借貸請求，業已提出貸款契約書（理財貸款業務－小/微型企業）、授信明細查詢單各1件為證，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本案請求，已盡釋明之責。
（二）又就本件假扣押之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其多次以電話或發函催告相對人後，相對人已經失聯，且迄未清償系爭借款本息，經聲請人至相對人森耕公司營業場所實地訪查後，發現已無營業情形，且相對人財務狀況惡化，積欠如聲請人前開所述之債務無法清償等情，亦據聲請人提出催告函暨視為到期通知函及其回執、聯徵中心聯徵資料各3件、不良授信催收紀錄表、相對人森耕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各1件，可認聲請人之本案請求即使勝訴後，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是聲請人之主張尚非無據。本院雖認其釋明尚有不足，惟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應可補其釋明之不足，爰酌定如主文所示相當之擔保金額，命聲請人供擔保後准於相對人之財產在3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並准相對人提供擔保得免為或撤銷該假扣押。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第527條、第95條、第8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南全字第37號
聲  請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黃宇蓮  
相  對  人    森耕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許振竤  


              許志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0萬元或同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為相對人供擔
保後，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3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
押。
相對人以新臺幣30萬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假
扣押。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連帶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森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耕公
    司）邀同相對人許振竤、許志榮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1
    年7月12日向聲請人辦理微型企業貸款，借款新臺幣（下同
    ）50萬元，約定借款期自111年7月12日起至116年7月12日止
    ，依約應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相對人迄至113年4月12日
    止，尚積欠本金330,891元。相對人未依約繳納113年4月應
    繳本金及利息，經電洽相對人許振竤，雖多次承諾會盡快繳
    款，然迄未繳納，嗣再撥打電話予相對人，其等手機均無人
    接聽並轉語音信箱而失聯，經聲請人實地訪查，相對人森耕
    公司已無營業之情形，聲請人亦於113年6月4日寄出催告函
    ，相對人迄未繳納積欠款項。另依據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
    中心（下稱聯徵中心）之聯徵資料，顯示相對人森耕公司所
    負主債務約1,067仟元，相對人許振竤所負主債務含動產擔
    保約4,558仟元，且曾有授信異常紀錄，於星展（台灣）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積欠之信用卡消費款已有全額未繳紀錄
    ，相對人許志榮所負主債務含動產擔保約34,553仟元，從債
    務約9,546仟元，然相對人森耕公司資本額僅100仟元，顯然
    財務狀況惡化，已不足清償其所負債務。又相對人森耕公司
    已停止營業，相對人許振竤、許志榮均失聯，聲請人就本案
    借款並未徵提任何不動產設定抵押為擔保，若不即時實施假
    扣押，日後債權恐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保全
    將來執行起見，聲請人願供相當有價證券為擔保，以代假扣
    押原因之釋明，為此聲請假扣押等語。並聲明：請准聲請人
    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為擔保後，將相對人所有財產在30萬元
    範圍內予以假扣押。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又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
    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
    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
    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
    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所謂假扣押
    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
    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
    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
    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或經債權人催告後仍斷然拒絕給
    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
    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
    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等是，即最高法院10
    5年度台抗字第576號、105年度台抗字第742號民事裁定均同
    此見解。
三、經查：
（一）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系爭消費借貸
      請求，業已提出貸款契約書（理財貸款業務－小/微型企業
      ）、授信明細查詢單各1件為證，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扣
      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本案請求，已盡釋明之責。
（二）又就本件假扣押之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其多次以電話或
      發函催告相對人後，相對人已經失聯，且迄未清償系爭借
      款本息，經聲請人至相對人森耕公司營業場所實地訪查後
      ，發現已無營業情形，且相對人財務狀況惡化，積欠如聲
      請人前開所述之債務無法清償等情，亦據聲請人提出催告
      函暨視為到期通知函及其回執、聯徵中心聯徵資料各3件
      、不良授信催收紀錄表、相對人森耕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
      記公示資料查詢各1件，可認聲請人之本案請求即使勝訴
      後，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是聲請人之
      主張尚非無據。本院雖認其釋明尚有不足，惟聲請人既陳
      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應可補其釋明之不足，爰酌
      定如主文所示相當之擔保金額，命聲請人供擔保後准於相
      對人之財產在3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並准相對人提供
      擔保得免為或撤銷該假扣押。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第527條、第95條、第85條第2
    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裁定
113年度南全字第37號
聲  請  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黃宇蓮  
相  對  人    森耕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許振竤  


              許志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聲請人聲請假扣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10萬元或同額之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為相對人供擔保後，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在新臺幣30萬元之範圍內予以假扣押。
相對人以新臺幣30萬元為聲請人供擔保後，得免為或撤銷前項假扣押。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連帶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森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耕公司）邀同相對人許振竤、許志榮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1年7月12日向聲請人辦理微型企業貸款，借款新臺幣（下同）50萬元，約定借款期自111年7月12日起至116年7月12日止，依約應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相對人迄至113年4月12日止，尚積欠本金330,891元。相對人未依約繳納113年4月應繳本金及利息，經電洽相對人許振竤，雖多次承諾會盡快繳款，然迄未繳納，嗣再撥打電話予相對人，其等手機均無人接聽並轉語音信箱而失聯，經聲請人實地訪查，相對人森耕公司已無營業之情形，聲請人亦於113年6月4日寄出催告函，相對人迄未繳納積欠款項。另依據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徵中心）之聯徵資料，顯示相對人森耕公司所負主債務約1,067仟元，相對人許振竤所負主債務含動產擔保約4,558仟元，且曾有授信異常紀錄，於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積欠之信用卡消費款已有全額未繳紀錄，相對人許志榮所負主債務含動產擔保約34,553仟元，從債務約9,546仟元，然相對人森耕公司資本額僅100仟元，顯然財務狀況惡化，已不足清償其所負債務。又相對人森耕公司已停止營業，相對人許振竤、許志榮均失聯，聲請人就本案借款並未徵提任何不動產設定抵押為擔保，若不即時實施假扣押，日後債權恐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保全將來執行起見，聲請人願供相當有價證券為擔保，以代假扣押原因之釋明，為此聲請假扣押等語。並聲明：請准聲請人以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為擔保後，將相對人所有財產在30萬元範圍內予以假扣押。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又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又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債務人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例如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或經債權人催告後仍斷然拒絕給付，且就債務人之職業、資產、信用等狀況綜合判斷，其現存之既有財產已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或財務顯有異常而難以清償債務之情形等是，即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576號、105年度台抗字第742號民事裁定均同此見解。
三、經查：
（一）聲請人就其聲請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系爭消費借貸請求，業已提出貸款契約書（理財貸款業務－小/微型企業）、授信明細查詢單各1件為證，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扣押所欲保全強制執行之本案請求，已盡釋明之責。
（二）又就本件假扣押之原因部分，聲請人主張其多次以電話或發函催告相對人後，相對人已經失聯，且迄未清償系爭借款本息，經聲請人至相對人森耕公司營業場所實地訪查後，發現已無營業情形，且相對人財務狀況惡化，積欠如聲請人前開所述之債務無法清償等情，亦據聲請人提出催告函暨視為到期通知函及其回執、聯徵中心聯徵資料各3件、不良授信催收紀錄表、相對人森耕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各1件，可認聲請人之本案請求即使勝訴後，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是聲請人之主張尚非無據。本院雖認其釋明尚有不足，惟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欠缺，應可補其釋明之不足，爰酌定如主文所示相當之擔保金額，命聲請人供擔保後准於相對人之財產在3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並准相對人提供擔保得免為或撤銷該假扣押。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2項、第527條、第95條、第8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林雯娟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裁定正本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朱烈稽




